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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就民主黨在㆒九九九年㆒月㆓十六日政府就民主黨在㆒九九九年㆒月㆓十六日政府就民主黨在㆒九九九年㆒月㆓十六日政府就民主黨在㆒九九九年㆒月㆓十六日

立法會小組委員會會議㆖立法會小組委員會會議㆖立法會小組委員會會議㆖立法會小組委員會會議㆖

建議對建議對建議對建議對《《《《  建築㆞盤建築㆞盤建築㆞盤建築㆞盤（安全）（安全）（安全）（安全）（修訂）規例》所作修訂（修訂）規例》所作修訂（修訂）規例》所作修訂（修訂）規例》所作修訂

作出的回應作出的回應作出的回應作出的回應

民主黨認為禁止使用工作吊板（繩架）的建議，有助  提高工業安全的標準，
政府同意這點。不過我們認為，原來的建議，即給予業界六個月寬限期，讓他們就新

法例作好準備，是恰當和足夠的。民主黨建議進㆒步延遲實施擬議的《建築㆞盤（安

全）（修訂）規例》第 38G 條，我們不表贊同，原因如㆘：

（ a） 在  該六個月的寬限期內，使用繩架的工㆟應有足夠時間修畢使用吊船
作為另㆒種工作台的課程，並取得有關資格。這些課程由建造業訓練

局提供，只為期兩㆝，且亦在星期六和星期日舉辦。因此，實無必要

把寬限期再延長六個月。

（ b） 延遲規例第 38G 條的生效日期，對於使用繩架工作的工㆟來說，是毫
無意義的。在擬議的《建築㆞盤（安全）（修訂）規例》實施後，負

責任何建築㆞盤的承建商有責任確保該㆞盤的每個工作㆞方在合理切

實可行範圍內盡量保持安全（  規例第 38A 條）。他須採取“  足夠的
步驟”，以防止任何㆟從 2 米或 2 米以㆖的高處墮㆘，而其㆗㆒項足
夠  的步驟是提供合適的工作平台（規例第 38B 條）。  他  亦須確保
有使用棚架、梯子或其他作支持用的設施，而這些設施符合安全要求

（規例第 38C 條）。這是指為了遵守這些規例，他必須在切實可行的
範圍內，提供繩架以外作支持  用的設施。勞工處會執行擬議的規例；
並會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，禁止在有其他較安全的設施可供使用的情

況㆘使用繩架工作。

延遲規例第 38G 條的生效日期，不會增加  使用繩架工作的工㆟
的就業機會。如㆖文所述，當擬議的《建築㆞盤（安全）（修訂）規

例》實施後，承建商須遵守規例第 38A、B 及 C 條，因此將只有在極
少數的情況㆘可使用繩架。



（ c） 即使使用繩架是唯㆒合理和切實可行的方法或工程的持續期極短，承

建商亦不能申請豁免受規例第 38G 條管限。


